关于开展全省党校系统第三届
优秀科研工作组织奖评选工作的通知
各市、县（市、区）委党校：

为推进党校科研发展和创新型智库建设，激励理论创新和科研管理水平的提高，根据浙江省党校系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以下简称“研究中心”）的工作安排，决定开展全省党校系统第三届优秀科研工作组织奖评选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参评范围
各市、县（市、区）委党校。

二、考评内容
重点考评以下内容：　　

1、2010-2011年度研究中心举办的课题研究、学术评奖、调研工作等常规工作情况；

2、各党校2010-2011年度承担科研项目、发表学术论文、出版学术著作、获得科研奖励、开展决策咨询的情况。

三、奖项设置与评选名额

1、本次科研组织奖分市委党校和县（市、区）委党校两个层次进行评选。

2、评选名额：市委党校优秀科研工作组织奖名额为3-4名，科研工作进步奖2-3名；县（市、区）委党校优秀科研工作组织奖名额为6-8名，科研工作进步奖每个市辖地区1-2名。

3、凡获得科研工作组织奖的单位，推荐科研管理个人奖1名。

优秀科研工作组织奖、科研工作进步奖，由省委党校科研处根据细则打分，并提交评审委员会进行评审；各单位推荐科研管理个人奖由省委党校科研处进行审核。评奖结果报省委党校校委会批准后由省委党校颁发获奖证书。

四、要求

1、优秀科研工作组织奖的申报、评审细则及说明见附件。

2、各单位务必做好申报组织工作，如实填写《全省党校系统优秀科研工作组织奖申报表》，按要求提交证明材料，并在《申报表》封面加盖公章，否则视为无效。

3、各党校可根据本校实际情况和参照本市、县（市、区）相关规定，对获奖的单位给予相应奖励。

4、《申报表》一式3份，于11月30日前寄送省委党校科研处（地址：杭州市余杭区文一西路1000号，邮编：311121）。电子版发送至kyczw@zjdx.com。
联系人：许爱华；联系电话：0571-89085060。

5、逾期不报材料，视为自动放弃。
附件:1.优秀科研工作组织奖申报、评审说明
2.全省党校系统第三届优秀科研工作组织奖申报表
中共浙江省委党校

2011年9月16日
附件1

优秀科研工作组织奖申报、评审说明

一、本次科研工作组织奖评选，按照常规工作部分和创新成绩部分，根据项目和实绩评分。常规部分占60%，创新部分占40%。

二、常规工作部分

1、研究中心规划课题

全省党校系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年度课题（含重大课题和一般课题），按照立项数量、申报数量和结项情况打分。

重大课题立项每项6分，一般课题立项每项2分，申报（未立项）每项0.5分。

课题结项优秀，每项加1分。上一年立项而未如期结项的课题，每项扣1分。

2、研究中心举办的各类征文评奖

研究中心理论研讨会优秀论文、党校系统年度优秀调研成果、研究中心青年学者学术研讨优秀成果、中心举办的其他重大学术活动征文和评奖，按照奖项等级和申报数量评分。

一等奖每项6分，二等奖每项4分，三等奖每项2分，入选（未获奖）会议论文每项1分，申报（未入选）每项0.5分（未按要求申报被剔除者不计入在内）。

常规工作部分由省委党校科研处根据档案材料进行统计，无需填表申报。

三、创新成绩部分

1、系统外规划课题和委托课题

含：国家级课题（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国家自科基金项目）、省级课题（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省社科联课题、省科技厅课题、省教育规划课题）、市社联规划课题、省（市）级党委政府委托课题。县（市、区）党校可申报县（市、区）党委政府（及部门）委托课题。按照课题等级和承担课题数量计分。

承担国家级课题每项6分、省级课题每项4分、市级课题每项2分。委托课题每项2分。

课题按第一负责人申报。课题限报10项。
2、获奖

市级党校申报范围为：省部级以上科研奖（省政府奖、省调研成果奖、省社联优秀成果奖、省委组织部、宣传部、省社联举办的研讨会评奖）；市级科研奖（政府奖、市社联优秀成果奖、市委组织部、宣传部、市社联举办的研讨会评奖）。县（市、区）党校除上述奖项外，还可申报所有厅局以上单位举办的评奖、省（市）学会协会评奖和县（市、区）评奖。按照奖项等级和获奖数量计分。

省部级一等奖6分、二等奖4分、其他2分；市级一等奖4分、二等奖3分、其他2分；县（市、区）的奖项均为2分。

获奖限报10项，按第一作者申报。本单位组织的评奖不能申报。

3、论著

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市委党校按照省级以上正式刊物统计。核心期刊以上每篇4分，一般期刊每篇2分。县（市、区）党校按照正式公开刊物统计，一般期刊每篇2分。论文按第一作者申报。

正式出版的专著每项4分，按封面第一作者申报。

论著限报20项。

4、成果采纳

市委党校凡获得市级以上领导批示的，或以市委市政府文件发布的成果，每一项2分。

县（市、区）党校除获市级以上采纳以外，凡获县（市、区）领导、上级行政部门领导批示、或以县委县政府文件发布的成果，每一项2分。

成果须为第一作者，或以党校名义。成果采纳限报5项。
四、其他要求和说明

1、常规工作部分和创新工作部分比例折算方法如下：

分别以常规工作部分和创新工作部分得分最高两个单位的得分的折算数（60%、40%）为基数，各单位实际得分除以上述两个单位的得分，乘以基数。两部分得分加总排序。

2、需提交的申报材料：

需提交《申报表》一式3份，佐证材料1份。

《申报表》从省委党校科研网下载，用计算机填写，A4纸双面打印或复印。

需提交的佐证材料如下：

①各类规划课题需提交立项文件的复印件。

②获奖材料需提供获奖证书或获奖文件的复印件。

③论文提供刊物的目录页、版权页及文章首页的复印件，专著提供封面及版权页的复印件。

④采纳需提供领导批示复印件、文件复印件或有关部门出具的采纳证明。

附件2：

全省党校系统第三届

优秀科研工作组织奖

申

报

表

申报单位                   
填表日期                   
单位盖章                   
一、常规工作部分

（一）研究中心规划课题

	项    目
	2010年度
	2011年度

	
	重大课题
	一般课题
	重大课题
	一般课题

	立    项
	
	
	
	

	申报未立项
	
	
	
	

	优秀结项课题
	
	
	
	

	未结项课题
	
	
	
	

	小    计
	
	
	
	

	合    计
	


（二）研究中心举办的各类征文评奖

	项    目
	一等奖
（6分/项）
	二等奖
（4分/项）
	三等奖
（2分/项）
	入选
（1分/项）
	申报
（0.5分/项）
	小  计

	2

0

1

0

年

度
	理论研讨会评奖
	
	
	
	
	
	

	
	优秀调研成果评奖
	
	
	
	
	
	

	
	青年学者学术研讨会评奖
	
	
	
	
	
	

	
	生态文明建设

理论研讨会评奖
	
	
	
	
	
	

	2

0

1

1年度
	理论研讨会评奖
	
	
	
	
	
	

	
	优秀调研成果评奖
	
	
	
	
	
	

	
	社会管理创新

理论研讨会评奖
	
	
	
	
	
	

	合    计
	


注：本页所列项目无需申报单位填写。

二、创新成绩部分
（1） 规划项目及委托课题（限报10项）

	项目总数
	国家级课题

（6分/项）
	省级课题

（4分/项）
	市社联规划课题（2分/项）
	省(市)级委托课题（2分/项）
	县（市、区）委托（2分/项）
	合计得分

	
	
	
	
	
	
	

	项  目  清  单

	序

号
	项  目  名  称
	负责人
	项目类别
	起讫时间

	1
	
	
	
	

	2
	
	
	
	

	3
	
	
	
	

	4
	
	
	
	

	5
	
	
	
	

	6
	
	
	
	

	7
	
	
	
	

	8
	
	
	
	

	9
	
	
	
	

	10
	
	
	
	


（2） 获奖情况（限报10项）

	获奖

总数
	省部级以上科研奖
	市级科研奖
	县（市、区）评奖
	合计得分

	
	
	
	
	

	
	获  奖  项  目  清  单

	序号
	获奖作品名称
	奖项名称
	等级
	时间
	获奖者
	得分

	1
	
	
	
	
	
	

	2
	
	
	
	
	
	

	3
	
	
	
	
	
	

	4
	
	
	
	
	
	

	5
	
	
	
	
	
	

	6
	
	
	
	
	
	

	7
	
	
	
	
	
	

	8
	
	
	
	
	
	

	9
	
	
	
	
	
	

	10
	
	
	
	
	
	


公开发表论文、出版专著（限报20项）

	总数
	论  文
	著  作
	合计得分

	
	
	
	

	论 著 清 单

	序号
	著 作 名 称
	作 者
	刊物/出版社

名称
	发表/出版

时间
	得分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3） 成果采纳（限报5项）

	总数
	市级以上
	县（市、区）级
	合计得分

	
	
	
	

	采 纳 成 果 清 单

	序号
	成果名称
	作者
	采纳形式
	批示领导、采纳单位、时间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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